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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咧要不要？     潘艷姿
講一段真實的故事，給你知：
    在1963年彼陣，9月初9的彼場葛樂禮風颱，加北台灣掃到東倒西歪、虛裂裂，彼年我虛歲6歲，滯在三重埔，親目睭看著風颱後做大水，水淹卜到2樓懸，（落尾大漢即知是海水倒灌，復抵著石門水庫不當洩洪），彼當時的『大有為政府』，攏無啟動任何通報系統，給下游的住戶知影疏開，致使造成人民真嚴重的死傷參財產的大損斷，彼陣，阮兜咸厝邊頭尾的電器用品、家具、傢私等等……攏未赴搬，只會當目睭金金看因浸在水內歹去、爛去、糊去，每一戶攏損失慘重；彼時攏無人來關心！無人敢哭孱！無人敢不滿！無人敢要求賠償！無人敢講啥愛負責！無人敢叫啥愛落台！因為彼當時是『戒嚴時期』，戒嚴時期事事項項攏【界嚴】，囝仔乖育育、大人憨盹盹、做官的大到若皇帝，你若敢出聲、敢有意見，隨給你看未著明也載的日頭！
    印象中，大水足足2工即退離，第3工逐家開始收拾殘局----大拼掃，清土膏、戽水、消毒，浸著水的物件，無救的撣掉，有救的提出來通風，阮兜有真多外公留落來的『善本冊』，雖然在大水彼2工，已經盡量搶救，想辦法加櫝仔架懸，結果猶是澹澹澹、潤潤潤、濕濕濕！阿嬤一看著天氣有出一點仔日花仔，道要緊卜提冊出來曝，細膩啊細膩，一本啊一本，披踮戶碇頭，哪知過無偌久，清潔隊的糞掃車駛入來，清潔人員看著戶碇的冊，道問阿嬤：「這些要不要？」，阿嬤根本無清楚『要』參『不要』是差在佗！道順對方的話尾應：『不要』，即聲應落，事誌煞變到悽慘歪歪！對方一聽著『不要』，攏無復做任何的確認，道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戶碇頭的『善本冊』，一下手攏加擱擱（kok-kok）入去糞掃車後斗，車駛咧做伊走，我親目睭看著阿嬤逮在後壁偌逐偌喝：喂！喂！哪會將阮兜的冊載咧走！夭壽哦！僥倖失德！
    真正是有夠僥倖失德！彼個貯土糞的竟然連人咧曝的，是有路用的冊都不知，竟然復問主人要不要？卜問也無才調講：『恁戶碇的冊愛否？』，致使阮兜一大疊寶貴的史籍，道莫名其妙化為烏有！在彼個混亂酷刑的年代，啥物款不可思議的事誌都會發生，恨無雙條性命配伊！氣死又復驗無傷！
最近即2年仔，迭迭有人問我：是安怎會興趣研究台語文？是安怎會興趣教台語文？唉！論真講起來，這哪裡只是『興趣』而已？應該講是一種『使命』！我衷心寄望在即塊美麗的島嶼上，莫復發生類似以上的『貯土糞事件』，竟然有人因為未曉『在地語言』，煞變成毀滅文化的殺手！
